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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818      股票简称：光大银行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36 

 

 

 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标的名称：中国光大信用卡有限责任公司（暂定） 

 投资金额：不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本次投资存在未获批准的风险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

为促进金融服务和消费升级，降低服务成本，发展普惠金融，推

动信用卡业务规范化、规模化、专业化、标准化发展，中国光大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拟独资设立信用卡业务独立法人

机构，公司名称暂定为“中国光大信用卡有限责任公司”（以下简称

“信用卡公司”），投资金额不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。 

2、审批情况 

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6年 9月 2日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设立信用卡业务独立法人机构的议案》，表决情况为：有效表决票

14 票，同意 14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票。 

本次投资尚待本行股东大会、监管机构的批准。 

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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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 

二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中国光大信用卡有限责任公司（暂定） 

2、注册所在地：北京 

3、办公所在地：北京 

4、注册资本：不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 

5、出资人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6、经营范围：监管机构批准的金融业务 

 

三、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

本次投资尚未签署有关合同或协议，董事会授权本行管理层根据

有关监管规定，综合考虑各项因素，决定和处理与投资设立信用卡公

司有关的事项，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公司名称、注册地址、注册资本、

经营范围，决定公司治理结构；起草、修改及签署与设立信用卡公司

有关的法律文件；聘请相关中介机构，决定和支付设立信用卡公司的

相关费用；就设立信用卡公司相关事宜向监管机构办理审批、登记、

备案、核准、同意等手续；制定经营方针和人员补充计划；以及办理

其他与信用卡公司筹建和运营有关的各项事宜。 

 

四、对外投资对本行的影响 

1、探索信用卡经营新模式，促进信用卡业务进一步发展。信用

卡业务实行公司化运作，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制定更加切合业务特点的

经营管理策略，有利于促进信用卡业务的专业化经营，适应不断升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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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消费、金融和服务需求。 

2、专业化经营的信用卡公司有其独立、灵活的科技系统、风险

控制、产品和服务体系，能有效提升信用卡业务发展决策的灵活性，

有利于进一步发挥信用卡规模效应，并更加市场化。专业化的运营能

力和灵活的经营决策力，可以推动信用卡业务向规范化、规模化、专

业化、标准化方向快速发展。 

3、助力大零售及相关业务发展战略，提升对全行业务发展的贡

献度。信用卡业务在商业银行的客户引入、客户维护、服务完善、价

值挖掘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。同时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，信用卡公司

将与本行资源共享、业务互补、相互促进、相互支持，加快适应市场

化需求，激发创新潜能，提高市场竞争力。 

 

五、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

本次投资尚待本行股东大会、监管机构的批准，存在不确定性，

董事会敬请投资者谨慎对待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

2016年 9 月 3 日 

 

 


